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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第 102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6 時 30 分 

地點：本會 4 樓會議室 

主席：陳主任委員雄文                        紀錄：陳幼靜 

出席人員：吳委員尊仁(請假)、方委員春意、李委員寬治、黃委員

奕凱、梁委員憲忠、李委員亭萱、陳委員三思、黃委員
順天、李委員富貴、林委員敏澤、李委員玲玲、徐委員

隆盛 

列席人員：孫召集人立展、袁總幹事德明、中央選舉委員會蔡副處
長金誥、陳副總幹事寶德、廖副總幹事財保、李組長錫

冰、楊組長進祿、蔡組長青芬、唐組長敏慧、謝主任保

釧、陳主任順風、李主任金福  

 

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 101 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  定：確認。 

二、第 101 次委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三、各組室報告： 

第 1案：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函復本會函詢高雄市副市長擔任本會

主任委員辦理高雄市第三屆市長罷免案，是否涉及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相關問題疑義乙案，報請公鑒。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9年 4月 13日中選法字第 10900 
23432號函辦理。 

二、 旨案中央選舉委員會函復意見摘述如下： 

所詢事項，經中央選舉委員會第 542委員會議決議略謂，
其中有無利益衝突迴避部分，轉准法務部意見，以本會主

任委員尚非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條第 1項各款所

稱之關係人，而無該法之適用；至其是否有行政程序法迴
避規定之適用一節，自應依該法之迴避要件處理。另依司

法院釋字第 60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

第 33條之迴避規定，僅係為避免執行職務之個別公職或公
務人員，與其職務間之利益衝突，如屬機關之任務，則無

迴避之必要，亦無迴避之可能，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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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附中央選舉委員會第 542次委員會議紀錄暨相關函文各

乙份。 

決  定：洽悉。 
 

討論事項 

第 1 案：檢具本市第 3 屆三民區港西里里長補選結果清冊、當選人
名單及選舉概況表各一種，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辦理。 
二、 本次三民區港西里里長補選，經於 109 年 4 月 25 日投票

完畢，經開票統計結果，候選人得票數為：1號彭雯娥 185

票、2號鄭美桃 214票。投票率為 53.57％。 
辦  法：俟審議通過後，依法於投票日後 7 日內（本次訂於 5 月 1

日）公告當選人名單，並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及函請

高雄市政府查照。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2 案：擬具「公告高雄市第 3 屆三民區港西里里長補選當選人名
單(稿)」乙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條第 1項第 6款，同法施
行細則第 22條第 4款規定辦理。 

    二、高雄市第 3 屆三民區港西里里長補選定於 109 年 5 月 1 公

告當選人名單。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於 109年 5月 1日公告當選人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3案：擬具「高雄市第 3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疫計畫」（草案）一種，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為使防疫工作有依據可循，參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
定公眾集會、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以及本罷免案防疫工作

需要，訂定本計畫，以執行相關防疫措施，建立應變機制，

落實防疫工作。 

辦  法：俟審議通過後據以辦理，函請各公所遵照辦理。 

決  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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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防疫措施一、投票前相關整備作業(三)場所安排，

增列 7. 投開票所如設置於學校，應以紅絨柱或地貼標示投

票人或參觀開票民眾進出投開票所活動範圍。 

二、參、防疫措施二、投票時注意事項增列(五) 投票所如

設置於學校，請投票人於完成投票後儘速離開學校，不得

於標示範圍外逗留。原項目(五)、(六)順延為(六)、(七) 

三、參、防疫措施三、開票時注意事項增列(六) 開票所如

設置於學校，請參觀完開票之民眾儘速離開學校，不得於

標示範圍外逗留。原項目( (六)順延為 (七) 

四、柒、防疫宣導，刪除二、投票通知單：加註「居家隔離者、

居家檢疫者請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辦理，並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65 條規定，不得進入投票所投票及參觀開票」
文字。 

 

第 4案：擬具「高雄市第 3屆市長罷免案工作進行程序表（含業務
需要增訂部分）」（草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使本次罷免選務工作順利進行，爰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暨其施行細則、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之「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及參酌本市

業務需要，擬具本程序表。 
    二、重要工作日程如下： 

    (一) 109年 4月 17日  罷免案成立之宣告 

    (二) 109年 4月 30日前  被罷免人提出答辯書 
    (三) 109年 5月 5日前  發布罷免公告 

    (四) 109年 5月 17日  投票人名冊編造完成 

    (五) 109年 5月 22日至 6月 5日  辦理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 
    (六) 109年 6月 2日前  公告罷免投票人人數 

    (七) 109年 6月 6日  投票、開票 

    (八) 109年 6月 12日前  審定罷免投票結果 
    (九) 109年 6月 12日  公告罷免投票結果 

辦  法：俟審議通過後函知相關機關，並函請各公所、戶所及本會

各組室依進度籌劃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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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案：高雄市第 3 屆市長罷免，各區選務作業中心罷免期間案，

請討論。 

說  明： 

  一、中央選舉委員會 109 年 4 月 20 日中選務字第 1093150197

號函示：「高雄市第 3屆市長罷免案，本會及高雄市選舉委

員會辦理罷免期間，定自 109年 4月 21日起至 109年 6月
20日止，共計 2個月。」 

  二、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3年 7 月 4 日中選務字第 1033150118

號函准予備查之「高雄市選舉委員會各區選務作業中心設
置要點」第八點「作業中心辦理選舉、罷免、公民投票期

間，除里長補選、罷免與本會相同外，其餘各種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公民投票依本會辦理選舉、罷免、公民投票
期間得酌減一個月或半個月」規定辦理。 

  三、本次罷免案因作業期程僅為 60 日內，選舉區又為全市，相

關各區投開票所地點及工作人員遴薦作業均已趕辦，且因
防疫期間各項選務工作需增加防疫措施；各區選務作業中

心罷免期間擬比照本會自 109 年 4 月 21 日起至 109 年 6

月 20 日止，共計 2 個月。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各區公所遵循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6案：擬具「高雄市第 3屆市長罷免案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薦作

業及應行注意事項」（草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條、第 59條及其施行細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案依中央選舉委員會第 543 次委員會議決議，定於 109
年 6月 6日（星期六）舉行投票。 

三、 為利後續作業期程順利進行，洽請本市各級政府機關、公

立學校協助辦理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特訂定本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遴薦作業及應行注意事項(草案)。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遴薦作業及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7案：擬具「高雄市第 3屆市長罷免案各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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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計畫」（草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計畫(草案)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0條之規定辦
理。 

二、本次講習目的為增進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對選舉罷免法規

的認識與熟悉選舉實務，溝通觀念與作法，以期圓滿達成
罷免投票任務。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各公所遵循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8 案：有關「高雄市第 3 屆市長罷免案各區投開票所設置地點」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30條第 1項辦理。 

二、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條第 1項「公職人員選舉，
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

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之規定及中央選

舉委員會訂定「投票所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場地注意事
項」辦理，優先擇用有設置無障礙設施場所或改善其環境

以利身心障礙選舉人行使其選舉權。 

三、 本次罷免案本市投開票所計設置 1,823所，如各區投開票
所設置數及編號一覽表（附件一），各區投開票所設置地

點，均須由各公所會同轄區警察機關共同實地勘查，選設

於機關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並徵得各該建築物
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同意。 

四、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本次罷免案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

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應於 109年 5月 11日前公告。 
辦  法： 

一、有關各區投開票所地點因尚有部份須修正，為爭取時效，

各區投開票所地點公告(稿)（如附件二）擬請同意授權主
任委員核定，並依規定於 109 年 5 月 11 日前公告，並函

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現場提供投開票所地點一覽表

(草案)供委員先行參閱。 
二、另各區投開票所地點經審議通過或經公告後，若有因故須

變更者，亦請同意授權主任委員核定變更並辦理變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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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決  議： 

一、本次罷免投票因防疫期間，許多單位以防疫為由不願出
借，迄今各區選務作業中心尚有若干投開票所未取得同意

書，面臨洽借困難，市選委會也會盡力協助各區，因本次

罷免案程序表規定於 5月 11日前應公告投開票所地點，
所以若公告前後投開票所設置有重大變更，將再提委員會

議討論。 

二、餘照案通過。 
中央選舉委員會蔡副處長金誥補充說明： 

主委、各位委員、召集人及我們選委會的同仁大家好，今

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參加本次的委員會議，本次委員會
議討論有關第 3屆市長罷免案相關選務程序及作業等議

題，本罷免案所涉規模龐大，且為首次對直轄市長提出罷

免案，因此，自提議階段以來，即引發輿論相當大的關注
及挑戰。公職人員選舉種類，固有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

但選務只有分工，本會與我們高雄市選委會及其它選委會

對於辦理各種選舉罷免及公投事務都是一體的，在面對首
次大規範的罷免案，並適逢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下，本會

將盡全力協助本罷免案相關事務的進行，多年來我們高雄

市選委會辦理各項選舉事務，績效有目共睹，在陳主委上
任後，督同所有同仁辦理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

法委員選舉業務，並經本會評定績效等第為特優，相信這

樣一個高效能的團隊，也能積極克服各種挑戰，並圓滿完
成本次罷免案的辦理。有關投票所設置之辦理事項，本會

有以下幾點意見： 

一、 依地方制度法第 18條規定，直轄市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之實施，為法定之自治事項，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11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投票所、開票所設置

及管理之辦理事項，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指
揮、監督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同法第 57條第 1

項規定，公職人員選舉，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

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
所，分設投票所。依上開法律規定意旨，投票所、開

票所之設置，係屬鄉(鎮、市、區)公所之權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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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學校等提供場地作為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為其法

定義務，基此，如有未善盡履行義務之情事，自應負

一定之責任。 
二、 有關投票所之設置，在歷次選舉高雄市各區公所於遴

選投開票所地點時，經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1項規定斟酌選舉區廣狹、選舉人分布情形及選
民投票習慣，多數均選設於機關（構）、學校、活動中

心等，其中高雄市政府所屬學校提供場地作為投開票

所，佔投開票所設置總數比例百分之五十以上，考量
學校場地空間，有利投票人維持社交距離，規劃防疫

措施，符合防疫需求，以及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需求，

高雄市所屬學校亦已出借辦理國家考試及各類考試，
又為因應肺炎疫情，辦理旨揭罷免案時，本會已依疾

病管制署所訂公眾集會之指引及保持社交距離之指

引，頒訂相關防疫措施，並責成高雄市選舉委員會邀
集高雄市政府相關局處針對本罷免案進行風險評估檢

核，訂定防疫計畫，並辦理防疫說明會，讓所有投票

人、出借場地的機關（構）、學校及學生家長安心、放
心，因此，投票所數仍應維持 1,823所設置。 

三、 依本（4）月 24日高雄市選委會召開之選務暨防疫工

作第 1次協調會紀錄第 4案就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之相
關規劃，各區公所於 109年 4月 22日前完成投開票所

設置地點陳報作業，若投開票所地點取得有困難者應

敘明理由於 109年 4月 26日前回報以及請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於 109年 4月 27日前協調所屬學校同意借用場

地作為投開票所使用，惟迄今均未如期完成，請高雄

市選委會要求各區公所於 4月 30日前行文回復投票所
設置地點洽借及設置情形函報高雄市選委會，對部分

未完成洽借之投票所，高雄市選委會應即再邀集區公

所等相關機關(構)及單位研議提出因應解決或替代方
案，並適時向相關機關(構)及單位說明應負之義務及

相關責任。 

 
第 9案：擬具「高雄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3屆市長罷免案罷免票印

製、運送、分發、保管實施要點」（草案）一種，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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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審議。 

說  明：本要點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89 條、中央選舉委員

會訂頒「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作業要點」暨
參酌本會歷次印製選舉票業務需要訂定之。 

辦  法：俟審議通過後據以辦理，並函請各公所遵照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0案：擬具「高雄市第三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投票人名冊編造、

核對、統計、公開陳列、公告閱覽須知 (含工作進度表)」
（草案）乙種，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高雄市第三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
編造投票人名冊注意事項」及本會「高雄市第 3屆市長罷

免案工作進行程序表（含業務需要增訂部份）」訂定之，

俾利本市各戶政事務所編造名冊圓滿順利。 
辦  法：審議通過後，印製須知供本市各戶政事務所編造投票人名

冊及各區公所辦理名冊公開陳列、公告閱覽等相關事宜有

所依循。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1案：擬具「高雄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3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罷
免公告內容編印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8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50條相
關規定訂定之。 

辦  法：俟審議通過後，依作業要點據以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2案：為辦理高雄市第 3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公辦電視罷免說明

會，茲擬具「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公辦電視罷
免說明會實施計畫(草案)」及辦理方式說明，如附件，提

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86條規定暨中央選舉委

員會訂頒「公職人員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實施辦法」辦理。 

二、 直轄市長及縣(市)長罷免活動期間，選舉委員會應舉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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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電視罷免說明會，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應親自

到場發表。但經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雙方同意不辦

理者，應予免辦。 
三、 本罷免案於 109年 4月 17日宣告成立，依法徵詢提議人

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辦理意願。雙方回覆意見如下：領銜

人同意辦理；被罷免人不同意辦理。依選舉罷免法第 86
條規定，應予辦理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 

四、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0條規定，公職人員選

舉競選及罷免活動期間直轄市長為十五日，爰本案應於
109年 5月 22日至 6月 5日辦理。 

五、 本案辦理方式建請辦理一場，依規定分二輪進行，領銜人

及被罷免人說明時間各為二十四分鐘，每一輪時間各為十
二分鐘，採現場直播於「高雄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播出，

並錄影擇期重播乙次。 

辦  法：俟審議通過後，實施計畫及辦理方式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
備查，並據以辦理各項事宜。 

決  議： 

一、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實施計畫照案通過。 
二、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訂於 5月 30日上午 9時辦理並指定

梁委員憲忠擔任主持人。 

 
第13案：擬具「高雄市第 3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活動須知（草案）」1

份，提請審議。 

說  明：本須知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暨施行細則有關規定，
並參照本市實際情形訂定之，俾促請罷免案提議人及被罷

免人依法從事罷免活動。 

辦  法：本須知俟審議通過後，分送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
免人依照規定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第 1案：有關第 103次委員會議開會日期暨時間?提請討論。(第一

組提議) 
說  明：因本會第四組尚有裁罰案需提請審議，有關第 103次委員

會議開會日期，擬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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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會第 103次委員會議訂於 5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6時

30分召開。 

 
散會：下午 17時 35分。 


